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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詞 彙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細閱本資料
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本技術詞彙載有與本公司相關並於本文件使用的若干技術詞彙的釋義。這些釋義未必與
標準行業涵義相同。

「經調整平均每日房租」 指 根據房間收益加上有關推廣優惠計算的ADR

「經調整 REVPAR」 指 根據房間收益加上有關推廣優惠計算的 REVPAR

「平均每日房租」或
　「ADR」

指 將房間收益總數（扣除服務費（如有））除以總入住房間所
得出的數額

「籌碼兌換處」 指 娛樂場內的一個安全房間，備有設施讓客戶為參與娛樂場
博彩活動而將現金兌換成籌碼，或將可兌換籌碼兌換成現
金

「娛樂場收益」 指 扣除佣金及折扣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計算來自娛
樂場博彩活動的收益（賭枱總贏額及角子機總贏額）

「籌碼」 指 一種代幣；通常為娛樂場向客戶發出的塑膠片，以取得現
金或賖欠，籌碼可（代替現金）用於賭枱落注

「每張賭枱每日總贏額」 指 賭枱的總贏額除以賭抬數目，再除以適用期間內的日數。
為與適用的行業數據一致，本公司所呈列的每張賭枱每日
總贏額資料乃根據有關期間每季季尾時營業中的賭枱數
目計算

「荷官」 指 收取賭注及派出派彩或以其他方式管理賭枱的娛樂場僱
員

「入箱數目」 指 存入賭枱銀箱內的現金數目

「銀箱」 指 作為現金、籌碼及 net markers 存放處的箱子或盛載器

「博彩中介人」或
　「碼仔」

指 澳門政府發牌及註冊的人士或公司，透過安排若干服務
（包括交通、住宿、膳食及娛樂）向顧客推廣幸運博彩或其
他娛樂場博彩，其活動須受行政規例第6/2002號所規管

「博彩收益總額」或
　「總贏額」

指 共計所有娛樂場博彩活動產生的總贏額，乃於扣除佣金及
折扣前計算

「角子機總贏」 指 保留作為贏額的處理金額（相當於總落注金額）。本公司
於扣除佣金及折扣部份後記錄此數額及賭枱總贏額作為
娛樂場收益

「賭枱總贏」 指 保留作為贏額的入箱數目（本公司的一般娛樂場分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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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本公司的貴賓娛樂場分部）。扣除佣金及折扣部
份後，本公司記錄此數額及角子機總贏作為娛樂場收益

「大額交易」 指 有關博彩或投注涉及價值相當於或高於500,000澳門元或
其等值外幣的交易

「娛樂場貴賓客戶」或
　「娛樂場貴賓計劃」

指 內部市場推廣計劃，據此，本公司直接向博彩客戶（包括
大亞洲區內的高端及優惠客戶）推廣本公司的娛樂場渡假
村。該等客戶獲邀可合資格參與各項博彩回饋計劃，據
此，乃根據彼等的投注額水平賺取現金佣金及房間、食物
及飲品及其他優惠。我們通常會按對該等客戶的認識、客
戶的財政背景及付款記錄而提供優惠

「中介人代理」 指 碼仔的僱員

「洗黑錢」 指 進行或其行動全部或部份隱瞞或偽裝金錢或資產的性質、
地點、來源、擁有權、變動或控制，致使有關金錢或資產
表面上乃出自合法來源

「入住率」 指 入住酒店房間晚上總數佔可供使用酒店房間總數的百分
比

「高端中場」 指 包括主要為散客及到澳門日間旅遊的中國遊客。本公司的
中場客戶一般不會獲得等同貴賓客戶的奢華設施招待，
但可享多種中場的設施及忠誠惠顧計劃，例如預留正常博
彩樓層及多項其他服務的位置，此等安排乃不適用於一般
大眾市場

「推廣優惠」 指 向賓客（一般為貴賓客戶）免費提供的房間、食物及飲品及
零售及其他服務的零售價值

「每個可供使用客房的
　收益」或「REVPAR」

指 將總房間收益（扣除服務費（如有））除以可供使用房間總
數計算出的數額

「泥碼」 指 外型可予辨識的籌碼，用作記錄貴賓的投注額，以計算應
付予博彩中介人及永利澳門個別貴賓客戶的佣金及其他
津貼

「可疑交易」 指 進行或嘗試存取資金或博彩或落注的交易，而其性質、非
慣常性質或複雜性顯示有可能屬洗黑錢或恐怖活動進行
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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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指 貴賓計劃內所有已使用的泥碼注額

「貴賓客戶」 指 參加永利澳門娛樂場貴賓計劃或本公司任何一家碼仔的
貴賓計劃的客戶

「貴賓賭枱額」 指 只計及貴賓賭枱的賭額




